
回 忆录

晋冀鲁豫边

区财 政 工 作的片断回忆

成子和

一九四 〇年八月，冀南、太行、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（以 下简称冀太联 办）成立，我任联办

副主任，分管财政工 作。（注一）这已是四 十三年前的事了。在过去四 十三年中，除去十年内乱

期间被 “监护”靠边站外，我始终没有离开过财经工作的岗位。近两年来，因年老和生病，先后

辞去财政部顾问和中央财金学院院长等职务，工作不象以 前那样繁忙 了。《 财政》月刊编辑部数

次要我写点回 忆文章，我也想在此晚年之际，把过去财政工作的若干历史事实和一些经验教训整

理 出一点东西来。但每每提笔辄止。一是事隔多年，过去曾保存的一些材料已散失殆尽；二是上

了年纪，想问题和写东西都很吃力；三是杂事很多，常常缠绕身心，放之不下。直到今天，总算

写出了一部分。过去的东西，不能完全适用于今天了。但是，我们可以 从历 史事实中得到一些借

鉴和吸取一些有益的营养。这也就是我们提倡 写历 史、学历史的一个目的。我所写的这些过去财

政工作的片断回忆，主观愿望是想写点于今天有用的东西，使财政战线的后来者知 道前人是在什

么条件下工作的，了解革命战争年代，财政工作如何克服种种困难，保障战争的需要，了解创业

之艰辛。希望读者本着“古为今用”的精神，汲取其中有用的东西。究竟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，

听读者的批评吧！

一、精 兵 简 政

一九四 〇年七 月，杨秀峰同志和我到太行

区涉县（注二）筹备成立冀太联办之前，山 西

第三专员公署路 东办事处代理专员李一清、民

政处长杨维等同志（注三）为贯彻中共中央北

方局黎城会议决 定，已开始拟定精简地方的专

署、县、区三级党、政、群众团体的编制 了。
我到之后，即协助他们搞 这 一 工 作，并包括

“冀太联办”、太行区两级的编制工作。“冀太

联办”成立后，联 办党团即将拟定的精简编制

方案向太行军政党委员会（注四）汇报，汇报

是党团推定我做的。军政党委员会经过讨论，
最后邓小平同志作结论，批准这个方案，并发

冀南、太岳两 区参照执行，最后提议 让我分工

管财政工作。从此我就入了财政这一行。
“冀太联办”成立之后，在 财 政 工 作方

面，首先是抓节约支出，而 节支的 第一步，就

是先着手精简地方编制。这是因 为：第一，武

汉失陷以 后，日军回师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

荡、蚕食，为 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变化，必

须使机关人员短小精悍；第二，鉴于 当时地方

机构编制人员漫无限制，开支较乱，出现 了浪

费现象；第三，为 了稳定和减轻人民负担，集

中财 力保证军需供应（注五）。
精简地方编制，那时执行极其认真，要求

极其严格。边区地方的党、政、群众团体脱 离

生产人员的编制大为紧缩。根据 我 现 在 回 忆

（可惜资料已找不到 了），边区和太行区两 级

（冀太联 办 兼太行行署工作） 党、政、群众团

体编制人员在一百二十人到一百 五 十 人 之间

（不 包括中学教职 员），专署一级三十到四 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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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间，大县五十到六十人，中等县四 十到五

十人，小县三十到四 十人，区公所一级十人至

十六人之间。编制方案下达之后，专署、县、
区各级如增加一人，要经过“冀太联办”批准，
边区、太行区两级增加一人，要经太行军政党委

员会讨论通过。否则，财政部门不拨粮食，不

给经费。令行禁止，毫不通融。那时村干部不

算脱离生产人员，除工 作十分繁忙和个别工 作

差的地区，村长有些补助外，大部分是义务职。

戎子和同志近照 朱 晨摄

一九四 一年四 月，北方局决 定把冀鲁豫区

也合并过来，组成晋冀鲁豫边区。九 月晋冀鲁

豫边区政府成立后（注六），中央关于精兵 简

政和脱离生产人员一般不超过人口 总数百分之

三的指示下达了，那时敌情更加严重，晋冀鲁

豫边区军、政、党、群众团体在同年年底、一

九四 二年初到一九四 三年夏秋 又继续进行过两

次 大精简，一次比一次 彻底。最后军队后方机

关，地方党、政、群众团体约比一九四 〇年编

制人数又减少四 分之一到三分之一。拿边区政

府来说，最后减为八十余人。除减人外，还实

行 了机构合并和统一伙食单位。民政厅、教育

厅合并为 第一厅，财政厅和建设厅合并为 第二

厅，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税 务总局合并为一个

局，临参会（见注六）驻会办事处和法院同边

区政府合成一个伙食单位。
精简后对编 余人员的安置办法是：地方专

区以 上的党、政人员除少数年轻

力壮的动员参军，老弱的，家在

本地区的动员回 家，家在外地区

的安置到农村外，并分一部分到

县、区工作，加强县、区的领导，
原有的县、区部分干部动员回到

农村；一部分去搞机关生产，开

荒种地，养猪养羊，参加机关商

店、合作社；一部分组织起来整

风学习或送大后方延安学习。这

样，我们还没有达到中央精简指

示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总人口 百

分之三的要求。以 太行区来说，
一九四 三年脱离生产的党、政、

军、群众团体人员，还在百分之四 左右。
晋冀鲁豫边区三次 大精简效果非常好。毛

主席在一九四 二年九 月在《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
策》一文中就对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 作

表扬过。概括地说，边区三次精兵简政总的成

绩是，加强 了战斗力，充实 了下层工作的领导

力量，适应了战争形势的变化；节约了人力、
财力，减轻和稳定了人民负担；改善了军队供

应，使财政走上 了比较健康的道路；精简了机

构，简化 了 办事手续，减少了官僚主义，提高

了工作效率。取得这样的成果，主要原因是三

条：一、党中央指导方针政策正 确，脱离生产

人员占人口比例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三，虽 然我

们没有完全做到，但这一原则的指示起 了重大

作用。二、领导执行坚决。在一九四 一年冬一

九四 二年春第二次精简时，晋冀鲁豫边区党政
军领导刘伯承、邓小平、杨秀峰等同志都亲自

到下层做政治思想工作，部署指导，参与制定

精简方案。三、动 员工作细 致深入，上下认识

一致，思想一致，执行坚决彻底。

（注一） 冀南、太行、太岳行政联 合办事 处，是一九

四〇年四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行区召集的 黎城会议 上，为

统一三个区的行政、财经工作，决定 成 立的。联办主任是杨

秀峰同志，副主任是薄一 波 同志和我。联办财政处处长是张

慕尧同志，张一九四一年春到延安后，财政处长由 我 兼任。

（注二）涉县原属河南省，现划归河 北 省，抗日战争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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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是八路 军 一二九师兼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、冀太联办和后

来成立的晋 冀鲁豫 边区政府以及太行区党委长期驻在这里。

（注三）一九三九年山西“十二月事变后”，山 西 第三

专署专员薄一波同志在白 晋 公路以东，成立了专署路东办事

处，并任命李 - 清同志代理专员，领导路东办事处工作。

（注四）太行军政党委员会是中 共 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

为了统一 冀 南、太行、太岳三区军政党的领导成立的。书记

是邓小平同志， 委 员有刘伯承、薄一波、宋任穷、杨秀峰、
蔡树藩、安子文、李雪峰、李菁 玉 等同志。

（注五）一九三九 年 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

后，重庆国民政府和山西阎锡山即停止 了 对八 路军、山西新

军的供 应，从 此华北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供应就需华北根据

地政府负责担负。

（注六）一九四一年，中共 中央北方局决定把冀鲁豫和

太行、太岳、冀南（亦称晋冀豫区）合起 来 ，统称晋冀鲁豫

边区，成立了晋冀 鲁 豫军区司令部，召开了边 区临 时 参议

会，成立晋冀鲁豫边区 政 府。并选举杨秀峰同志为主席，薄

一波同志和我为副主席。边府任命我为财政厅长。

税务专管纵横谈

从刘玉中案件

看税收查补工作

马 千 里

安徽省太和县在1983年9月份查补个体工商户的

税收中，经申报、评议，税务机关审核，街道办事处

党委核定，城关镇西大街个体商贩刘玉中（女）应补

税400元。但是.在 查补 刘 玉 中税款的工作中遇到

了阻力，特别是来自县直干部马某的干扰。为此，基

层干部写信给省长作了反映。通过省、县调查，对干

预人马某给予了纪律处分，挽回了影响，支持了税收

工作。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中，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呢？

一是，党政 领导的重视是搞好查补税工作的关

键。该县查补个体工商户的税收，是由县政府召开会

议，宣传动员，进行部署，并由各级政府负责人挂帅，

按区（镇）、乡层层布置落实的。街道办事处都成立

了税收领导小组和税收 评议委员会，在学习文件、提

高认识和调查摸底的基础上，发动个人申报，同行业

评议，税务所把关，办事处党委核定，并及时组织税

款入库。由于各级党政领导重视，查补 工作进展很快。

以刘玉中所在的街道办 事处为例，共有107个个体工

商户查补税 款1.3万元，最多的2，000元，最少的 10元。

再从刘玉中一案的处理情况看，王郁昭 省长收到基

层干部来信后，亲自阅批，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派人查

处，很快查清了问题，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，听取了

调查汇报，研究了处理意见，使问题得到了解决，有

力地支持了税收工作。
二是，个体工商户偷漏税情况严重，抓查补税工

作很有必要。刘玉中是个有证商贩，经批准经营香烟、

杂货零售业务，应按 3 % 征收零售环节的工商税，随

征 1 %的所得税。这次清查中，发现她是个严重的偷

漏税户。从1982年6月至1983年8月的15个月中，共交

税140元，平均 每月 还不到 10元。这次查补，核定

其应补税400元。而在省、县联 合调查中，据本人交

代和税务部门查核，仅香烟和表芯纸两项，就分别销

售504箱和107件，销售额为40，875元，应征税款1，635

元，除去已纳税款140元，还应补税1，495元。可见，

原来核定其补税400元.不但没有过头，连应补数的

零头还没有达到，还应适当核增其补税的数额。
三是，必须广泛深入地加强税收宣传教育，排除

税收工作中的阻力。在核定并书面通知刘玉中补税400

元后，她的亲戚纷纷出来说情，尤其是县直机关干部

马某，先后多次找街道办事处和镇党委干部、县政府和

县委负责同志，一再叫嚷税重了，税高了，不实事求

是，违反税收政策等，经再三解释无效，还气势汹汹

地责问税务干部和街道干部：“你们根据什么罚她这

么多税？”“你们一次一次来逼税，她拿得起吗？”

马某的干扰，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，拖延了查补工

作。直至他受到处分，又发了“限五日内交清，否则

追究干预人的责任”的书面通知后，刘玉中才于去年

10月11日交清了税款。可见，查补个体税收，不仅关

系个体工商户本人，而且牵涉到他们的亲戚、朋友和

左邻右舍。为了排除阻力，除了要对个体工商业户进

行守法纳税的教育外，还要对干部和群众加强税收政

策的宣传，加强协税、护税和支持税收工作的教育，
以利于税收工作的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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